清流县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运营奖励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福建省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运营奖励资金实施细则》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客货邮融合发展工作实际开展情况，制定本资金分配方案。
1、 资金总额 
2025年度首批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运营奖励资金共计78.2738万元。（为预拨资金，最终拨付数额以市局最终决算为准）
2、 补助对象 
　　本方案的适用对象为2025年度清流县行政区域内从事或参与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的邮政快递企业、客运企业、社会物流企业、参与客货邮融合发展业务的乡镇客货邮融合服务站、村级客货邮融合服务点。 
3、 具体分配情况
（一）村级站点建设
全县98个村级客货邮站点基础设施由邮政清流分公司进
行建设完善，根据《清流县关于进一步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的
工作方案》文件精神，拟按照1500元/个给予补助，分配给邮政清流分公司14.7万元。
（2） 村级站点运营补助
 目前全县98个村级客货邮站均正常运营，根据《清流县关
于进一步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的工作方案》文件精神，拟按照500元/年给予运营补助，分配给邮政清流分公司2024年村级站点运营补助4.9万元。
（三）村级客货邮融合站点摄像头设备更新
 为符合村级客货邮融合站点运营要求，我县村级客货邮站点摄像头98个由邮政清流分公司负责组织安装，目前均接入省客货邮平台并保证日常正常使用，共花费19.6万元，因我县2024年度农村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分配方案已分配4.1万元用于摄像头更新，拟分配给邮政清流分公司15.5万元用于支付摄像头更新剩余费用。
[bookmark: _GoBack]（四）村级客货邮融合站点高拍仪采购
 按照福建省交通运输厅、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5年客货邮融合运营服务品质提升工程为民办实事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闽交运〔2025〕12号）文件中要求：加强村级点运营数据采集汇聚，要求村级服务点配备高拍仪等智能终端设备，实现将村级客货邮服务点运营信息数据实时汇聚至省级信息平台。因此，为实现将村级客货邮服务点运营信息数据实时汇聚至省级信息平台，按照“应配尽配、实时共享”的原则，对我县需98个村级站点购置高拍仪，拟分配给邮政清流分公司20万元用于高拍仪购置，后续根据实际采购金额多退少补。
（5） 快递进村补助预付款    
   为保证客货邮融合快递进村工作持续稳定开展，剩余资金(约23.17万元，具体以市局拨付为准)预付给邮政清流分公司，用于快递进村相关补贴支出，待年底根据实际进村件量按实结算，多退少补。(数据以各快递企业后台系统导出数据上报盖章为准)
三、其他事项 
1.方案中涉及相关补助政策，与各级其他补助政策重复的，按就高不就低、不重复奖励原则执行。 
2.本方案所涉资金为预拨付性质，最终实际发放金额将严格依据年终考核结果核定，遵循“多退少补”原则据实结算 。 
附件：清流县农村客货邮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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